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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家庭经济困难
学生认定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精准资助，公平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，

确保资助政策有效落实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指导意见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以本细则实行。

本细则所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是指我校全日制就读的、其

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学习、生活基本支出的受教育者。

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遵循下列基本原则:

(一) 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平。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

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，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一，确

保公平公正。

(二) 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。既要建立科学的量

化指标体系，进行定量评价，也要通过定性分析修正量化结果，

更加准确、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。

(三) 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。既要做到认定内容、

程序、方法等公开透明，又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，严禁让学生

当众诉苦、互相比困。

(四) 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申请相结合。既要引导学生如实

反映家庭经济情况，主动利用国家资助完成学业，也要充分尊重

个人意愿，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。

第二章组织机构与职责

第四条 学校成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小组，由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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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组长，第四条其他校级干部、德育处主任、年级主任、班主

任、家委会成员担任成员、负责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的监督

与认定，同时成立学生资助办公室，负责认定工作的组织和管理。

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资助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李 艳

副组长：王 鹏 王 彬 王邵华 肖大奎

赵 敏（校级家委会副主任）

组 员：陈继海 李银雪 杨廷艳 孙 建 王 岩

李 晖 梁景辉 渠英杰 潘 甜 沈 田

高奥婷 张 霞

谷书侠 （八年级家委会主任）

王 辉 （七年级家委会主任）

第五条 学校成立由资助工作认定小组，由各年级主任负责

对家庭经济困难第五条学生认定工作进行监督，由班主任及任课

教师负责认定工作的具体组织与审核。

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资助工作认定小组

组 长：李 艳

副组长：肖大奎

赵 敏（校级家委会副主任）

组 员：李银雪 杨廷艳 李 晖

梁景辉 渠英杰 潘 甜

沈 田 高奥婷 张 霞

谷书侠 （八年级家委会主任）

王 辉 （七年级家委会主任）



3

第六条 成立年级认定小组，各年级成立以年级主任为组长，

组员含年级管理团队、备课组长代表、学生会代表。

成立以班级为单位的评议小组，由班主任担任组长，任课教

师、学生代表或家长代表担任成员，学生代表或家长代表人数合

理配置，一般不低于班级人数的 10%。评议小组负责认定工作的

民主评议，评议对象不应作为评议小组成员。

第三章 认定依据与档次

第七条 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依据以下因素:

(一) 家庭经济因素。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及职业状况、家

庭财产及收入、家庭负担等情况。

(二) 特殊群体因素。主要指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最

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儿、重点困境儿童、烈

士子女、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情况，无需认定，免申即享。

(三)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。主要指校园地、生源地

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。

(四)突发状况因素。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突发意

外事件等情况。

(五) 学生消费因素。主要包括学生消费金额、消费结构等

情况。

(六) 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。

第八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分为特殊困难、困难和

一般困难三档。

经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省特殊困难学生资助信息

管理系统核实的特殊困难学生不需要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，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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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“免申即享”政策。

1.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；

2.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；

3.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；

4.低保家庭学生；

5.低保边缘家庭学生；

6.孤儿；

7.事实无人抚养学生；

8.重点困境儿童；

9.残疾学生；

10.烈士子女；

11.残疾人子女

学生自行提交申请中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认定为困难:

(1) 父母务农或父母一方暂时失业，家庭成员中有残疾或疾

病且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;

(2) 单亲家庭且单亲父 (母) 无经济收入或收入无法维持

学生本人学习生活需要的;

(3) 因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认定为一般困难:

(1) 学生基本生活费用低于学校所在地区城乡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标准或学校学生日常平均消费水平;

(2) 父母务农无其它经济来源，有两名子女同时在接受非义

务教育阶段的普通学历教育，家庭经济负担较重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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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因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一般困难的。

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

已经通过认定的，应取消其受助资格:

(一) 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、提供虚假信息的;

(二) 生活奢侈浪费、有高档消费行为的:

(三) 经常自费出外旅游且消费较高的:

(四) 有抽烟、酗酒等不良嗜好的:

(五) 擅自在外租住民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的;

(六) 由于家庭建房、购房、购车等消费原因造成家庭经济

暂时困难的；

(七) 其他不符合认定条件的。

第四章 认定程序

第十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，

每学期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工作程序

一般包括提前告知、个人申请学校认定、结果公示、建档备案等

环节。

第十一条 学生通过宣传、发放《致家长的一封信》等方式

完成资助政策宣传工作，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工作事项，并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。

第十二条 困难学生申请

学生或监护人自愿提出申请,如实填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

定申请表和量化表。

第十三条 班级评议小组收集学生或监护人提交的申请材料，

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因素，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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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困难程度进行排序，报认定小组审核。

第十四条 认定小组汇总、审核班级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

议结果，将申报学生信息在“全国经济困难学生核查系统”进行

核查，统筹名班级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,初步确定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档次，并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

公示不少于 2 个工作日。公示时，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

及隐私。

第十五条 学校学生资助办公室（设在德育处）汇总、审核

认定小组提交的初步认定结果统筹各认定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情况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予以适当调整，并以适当

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第十六条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、批准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。

第十七条 学校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，并按要求

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。

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

第十八条 学校应提高资助政策及执行情况的透明度，公开

所有认定申请条件、认定程序、认定结果。接受社会各界对认定

工作的投诉，并认真核实情况及时回复处理意见。

第十九条 如师生、群众向班级评议小组提出异议，班级评

议小组应进行调查，如情况属实，应协调班级评议小组进行调整，

并在接到异议材料后 3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

第二十条 如师生、群众在接到班级评议小组答复后仍有异

议，可向校级认定小组提请复议，校级认定小组进行调查，如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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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属实，通知班级评议小组进行调整，并在接到异议材料后 3 个

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

第二十一条 学校各级认定机构应严格工作制度，规范工作

程序，认定工作人员应坚持原则，认真履责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。

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加强学生诚信教育，要求学生或监护人

如实提供家庭经济情况，并及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。对故意

提供虚假信息者，应及时取消其受助资格，收回资助资金，情节

严重的追究当事人责任。

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

2025 年 10 月 18 日


